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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三十二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在公司召开。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

和电话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１７

人，实到

１４

人，李葛卫董事、何健勇董事因事请假，授权王开国

董事长代为行使表决权。张惠泉独立董事因事请假，授权肖遂宁独立董事代为行使表决权。本次董事会由王开国

董事长主持，

８

位监事和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首席风险控制执行官兼合规总监列席了会议，会议召集及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新增发行

Ｈ

股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新增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

（简称“本次

Ｈ

股发行”），具体方案如下：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

Ｈ

股发行的股票为向境外投资者募集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面值为每股人民币

１

元的

Ｈ

股，均为普通股。

除适用中国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另行规定外，拟新增发行的

Ｈ

股须在各方面均与现有

Ｈ

股享有同股同权

的地位。

２

、发行方式

本次

Ｈ

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本次

Ｈ

股发行在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批准以及香港联交所对即将发行的

Ｈ

股的上市批准后方可实施。

３

、发行对象

本次

Ｈ

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

Ｄａｗｎ Ｓｔａｔ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 鼎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Ｖｏｇｅ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睿

丰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Ａｍｔ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Ｗａｃｅ Ａｓｉ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新华资产管理（香港）有

限公司等特定投资者。

４

、发行规模

本次

Ｈ

股发行股数为

１

，

９１６

，

９７８

，

８２０

股，其中：

Ｄａｗｎ Ｓｔａｔ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认购数量为

５６９

，

４２７

，

６２０

股， 鼎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购数量为

４９６

，

４７８

，

８００

股，

Ｖｏｇｅ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认购数量为

２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睿丰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认购数量为

２２３

，

４１５

，

２００

股，

Ａｍｔ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认购数量为

１４８

，

９４３

，

６００

股，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Ｗａｃｅ Ａｓｉ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认购数量为

１３１

，

４８２

，

０００

股， 新华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认购数量为

９９

，

２３１

，

６００

股。

本次

Ｈ

股发行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９

，

５８４

，

７２１

，

１８０

股，其中

Ｈ

股股数为

１

，

４９２

，

５９０

，

０００

股，本次

Ｈ

股发行完

成后，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１

，

５０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

５

、发行价格

本次

Ｈ

股发行价格为

１５．６２

港元

／

股，乃基于本公司

Ｈ

股在认购协议签署日（不含当日）之前三十个完整交易

日（简称“完整交易日”）的平均收市价（简称“参考价格”，经计算为

１６．４４

港元）基础上给予折让约

５％

制定，并且

本公司可酌情根据下列方式调整发行价格：（

１

）如果本公司

Ｈ

股在认购协议最后一项先决条件满足之日前三十

个完整交易日的平均收市价相比参考价格高

２０％

或以上，则本公司有权将发行价格上调（上调部分不超过

１．５６

港元）；以及（

２

）如果本公司

Ｈ

股在认购协议最后一项先决条件满足之日前三十个完整交易日的平均收市价相比

参考价格低

２０％

或以上，则本公司有权将发行价格下调（下调部分不超过

１．５６

港元），该等下调后的认购价在任

何情况下皆不得低于

１５．３６

港元（乃

Ｈ

股于认购协议签署日（不包括该日）前最后五个交易日在香港联交所所报

之平均收市价每股

Ｈ

股

１９．２

港元折让

２０％

计算得出）。

如果本公司

Ｈ

股在认购协议最后一项先决条件满足之日前三十个完整交易日的平均收市价相比参考价格

低

４０％

或以上，投资者有权终止认购协议，但需向本公司支付认购协议约定的终止费用。

６

、认购方式

本次

Ｈ

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用现金方式认购，由本次

Ｈ

股发行的发行对象根据其与本公司签署的股份认购

协议的条款及条件向本公司缴付认购价款。 公司可酌情聘请配售代理人协助交割。

７

、滚存利润

本公司本次配售股份发行前未分配滚存利润由所有股东（含本次配售股份持有人）共同享有。

８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

Ｈ

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为

２９

，

９４３．２

百万港元（假定不发生发行价格调整），将用于本公司于中国的

融资融券业务、约定购回、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结构化产品销售交易业务以及直投业务的拓展以及补充现有流

动资金，支持本公司业务持续增长。 募集所得资金拟用于以下用途：

（

１

）约

６０％

用于发展本公司的融资融券类业务；

（

２

）约

１５％

用于发展本公司的约定购回以及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

（

３

）约

１０％

用于发展本公司的结构化产品销售交易业务；

（

４

）约

５％

用于增资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发展本公司的直投业务

（

５

）约

１０％

用作补充本公司的营运资金。

９

、决议有效期

本次

Ｈ

股发行决议自本公司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八个月内有效。

如果董事会及

／

或其获授权人士已于本次

Ｈ

股发行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内决定有关本次

Ｈ

股发行， 且本公

司亦在本次

Ｈ

股发行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内取得监管部门的发行批准、许可、备案或登记的（如适用），则本公司

可在该批准、许可、备案或登记确认的有效期内完成有关本次

Ｈ

股发行。

１０

、关于本次

Ｈ

股发行授权事宜（简称“特别授权”）

为保证本次

Ｈ

股发行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提请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并同意公司董事

会进一步授权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以下简称“获授权人士”），在股东大会、类别股东会以及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的框架和原则下、在本次

Ｈ

股发行决议有效期内，共同或分别全权办理本次

Ｈ

股发行的全部事项，包括但不限

于：

（

１

）对认购协议作出所有其全权酌情认为合适的变更或修订，及执行和采取所有措施，以及进行一切必要或

适宜的行动及事项，使认购协议生效及

／

或本次

Ｈ

股发行完成，并签订任何有关及

／

或据此拟订立的其他文件或进

行任何其他有关事项；

（

２

）授予董事会特定授权以配发及发行新

Ｈ

股，而特定授权可根据认购协议行使一次或一次以上；

（

３

）在董事会根据上文第（

２

）段决议发行新

Ｈ

股的前提下，授权董事会：

（

ｉ

） 批准、签订及作出或促使签订及作出所有其可能认为与发行新

Ｈ

股有关的所需文件、契约及事宜；

（

ｉｉ

） 根据本决议案第（

３

）段，透过发行新

Ｈ

股实际增加股本，以增加本公司注册资本，向有关机关注册经增

加的注册资本及对本公司的公司章程细则作出其认为合适的修订，以反映本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加；及

（

ｉｉｉ

） 向境内外监管机关或机构提交各项与本次

Ｈ

股发行有关的申请、相关报告及其他文件，并办理审批、登

记、备案、核准、同意等手续；

（

４

）一般及无条件批准、追认及确认特别授权项下或与特别授权一致或与特别授权有关的所有行动，及本公

司根据本次

Ｈ

股发行事项所采取或将予采取的所有行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类别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１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严格按募集资金投资方案使用，实际使用与证券发行募集文件无差异。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１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最新颁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修订）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的实际情况，

同意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具体修改内容详见附件

１

。

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该章程修改所涉及的相关监管机构审批、备案等手续。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且经监管机构批准后生效。

表决结果：［

１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在境外的全资附属公司一次或多次或多期公开或非公开发行的境外债务融资工具 （以下简称

“境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美元债券、离岸人民币或其它外币债券或次级债券、外币票据（包括但不

限于商业票据）以及成立中期票据计划等），且境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的规模合共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末公司净

资产额的

５０％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

１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面向客户的融资业务规模的议案》

通过公司在合理利用杠杆基础上，对融资融券、约定购回、股票质押回购等面向客户的融资业务月均投入约

为

１１００

亿元的规模，最大业务规模不超过

１５００

亿元。同时，为满足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在符合监管要求的前提

下，可根据实际情况对融资融券、约定购回、股票质押回购业务投入金额及业务规模进行灵活调整。

表决结果：［

１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权益类、固定收益类、衍生产品类投资资产配置的议案》

同意在符合各项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公司

２０１５

年自营权益类证券及证券衍生品投资规模最高不超过净资本

的

８０％

，自营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规模最高不超过净资本的

２００％

，自营权益类证券投资风险暴露头寸最高不超

过净资本的

２５．３％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市场机会和公司实际情况，在符合各项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在自营最

高投资规模额度内，灵活配置资金规模以及投资方向。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１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资本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其它境内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一次或多次或多期在境内公开或非公开发行除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公司债券以外的其它债务融

资工具（以下简称“其它境内债务融资工具”），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资产支持证券（票据）、收益

凭证、次级债券、次级债务，及其它按相关规定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业

协会及其它相关部门审批或备案本公司可以发行的其它境内债务融资工具。

同意给予公司关于发行公司其它境内债务融资工具的一般性授权，具体内容包括：

（

１

）品种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以下简称“获授权人士”）共同或分别

根据相关规定及发行时的市场情况确定公司其它境内债务融资工具的品种及具体清偿地位。 本议案中所称的拟

发行公司境内债务融资工具均不含转股条款。

（

２

）期限

公司其它境内债务融资工具的期限均不超过

１０

年（含

１０

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为多种期限的混

合品种。 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其获授权人士根据相关

规定及发行时的市场情况确定。

（

３

）利率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其获授权人士根据其它境内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时的市场情况

及相关规定确定发行公司其它境内债务融资工具的利率及其计算和支付方式。

（

４

）发行主体、发行规模及发行方式

其它境内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将由本公司或本公司的境内全资附属公司作为发行主体。 其它境内债务融资

工具按相关规定由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业协会及其它相关部门审批或备案，以一次或多次或多期的形式在中

国境内向社会公开发行或向合格投资者定向发行。

公司其它境内债务融资工具规模（以发行后待偿还余额计算，以外币发行的，按照该次发行日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汇率中间价折算）合计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末公司净资产额的

２００％

，并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对债务融资

工具发行上限的相关要求。

公司董事会就每次具体发行主体、发行规模、发行时机、分期、币种和发行方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

同意公司董事会授权其获授权人士共同或分别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

和发行时市场情况，从维护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在前述范围内全权确定，并对公司其它境内债务融资工

具的发行、偿付情况进行监督。

（

５

）发行价格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其获授权人士共同或分别依照每次发行时的市场情况和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公司其它境内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价格。

（

６

）担保及其它信用增级安排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其获授权人士共同或分别根据公司其它境内债务融资工具的

特点及发行需要依法确定担保及其它信用增级安排。

（

７

）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其它境内债务融资工具的募集资金将用于满足公司业务运营需要，调整公司债务结构，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和

／

或项目投资等用途。 具体用途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其获授权人士共同或分别根据

公司资金需求确定。

（

８

）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公司其它境内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对象为符合认购条件的境内投资者。 具体发行对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其获授权人士共同或分别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市场情况以及发行具体事宜等依法确定。

公司其它境内债务融资工具可向公司股东配售，具体配售安排（包括是否配售、配售比例等）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其获授权人士共同或分别根据市场情况以及发行具体事宜等依法确定。

（

９

）偿债保障措施

提请股东大会就公司发行境内债务融资工具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其获授权人士共同或分别在出

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境内债务融资工具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境内债务融资工具本息时， 至少采取如下

措施：

①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②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③

调减或停发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④

主要责任人员不得调离。

（

１０

）债务融资工具上市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其获授权人士共同或分别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和市场情况等确

定公司其它境内债务融资工具申请上市相关事宜。

（

１１

）决议有效期

发行公司其它境内债务融资工具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３６

个月。 如果董事

会及

／

或其获授权人士已于授权有效期内决定有关公司其它境内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或部分发行，且公司亦在授

权有效期内取得监管部门的发行批准、许可、备案或登记的（如适用），则公司可在该批准、许可、备案或登记确认

的有效期内完成有关公司其它境内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或有关部分发行。

（

１２

）发行公司其它境内债务融资工具的授权事项

为有效协调发行公司其它境内债务融资工具及发行过程中的具体事宜，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并

同意公司董事会进一步授权其获授权人士共同或分别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在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框架和原则下，从维护本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发行公司其它境内债务融资

工具的全部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①

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根据公司和相关债务市场的具体

情况，制定及调整公司发行其它境内债务融资工具的具体发行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合适的发行主体、发行时机、

具体发行数量和方式、发行条款、发行对象、期限、是否一次、多次或分期发行及多品种发行、各次、各期及各品种

发行规模及期限的安排、面值、利率的决定方式、币种（包括离岸人民币）、定价方式、发行安排、担保函、支持函等

信用增级安排、评级安排、具体申购办法、是否设置回售条款和赎回条款、具体配售安排、募集资金用途、登记注

册、公司其它境内债务融资工具上市及上市场所、降低偿付风险措施、偿债保障措施等（如适用）与公司其它境内

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有关的全部事宜；

②

决定聘请中介机构，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公司其它境内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相关的所有协议和文件（包

括但不限于保荐协议、承销协议、担保协议、支持函等信用增级协议、债券契约、聘用中介机构的协议、受托管理协

议、清算管理协议、登记托管协议、上市协议及其它法律文件等）以及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证券上市地的交易

所上市规则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包括但不限于初步及最终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备忘录、与公司其它境内债务融

资工具发行相关的所有公告、通函等）；

③

为公司其它境内债务融资工具发行选择并聘请受托管理人、清算管理人，签署受托管理协议、清算管理

协议以及制定债务融资工具持有人会议规则（如适用）；

④

办理公司其它境内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的一切申报及上市事项（如适用），包括但不限于根据有关监管部

门的要求制作、修改、报送公司其它境内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上市及本公司、发行主体及

／

或第三方提供担保、支持

函等信用增级协议的申报材料，签署相关申报文件及其它法律文件；

⑤

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依据监管部门意见、政策变

化，或市场条件变化，对与公司其它境内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有关的事项进行相应调整，或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

继续进行公司其它境内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的全部或部分工作；

⑥

办理与公司其它境内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有关的其它相关事项；

⑦

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授权基础上，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为发行公司其它境内债务融资工

具的获授权人士，共同或分别代表公司根据股东大会的决议及董事会授权具体处理与公司其它境内债务融资工

具发行有关的一切事务。

上述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３６

个月或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孰早之日止 （视届时是否已完成全

部公司其它境内债务融资工具发行而定）。 但若董事会及

／

或其获授权人士已于授权有效期内决定有关公司其它

境内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或部分发行，且公司亦在授权有效期内取得监管部门的发行批准、许可、备案或登记的

（如适用），则公司可在该批准、许可、备案或登记确认的有效期内完成有关公司其它境内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或

有关部分发行，就有关发行或部分发行的事项，上述授权有效期延续到该等发行或部分发行完成之日止。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

１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进一步扩大外汇业务范围的议案》

同意公司进一步扩大外汇业务范围，同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监管许可和业务发展需要，同时或分批

申请以下外汇业务资格：

（

１

）结售汇业务，包括自营结售汇、代客结售汇业务；

（

２

）直接投资项下外汇业务，包括境内直接投资、境外直接投资业务；

（

３

）债权债务项下外汇业务，包括对外借债、对外放款、跨境担保业务；

（

４

）证券投资项下外汇业务，包括对外证券投资、外币证券经纪业务、外币证券承销业务和其他相关业务；

（

５

）其他境内外汇业务，包括境内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同业拆放、境内外汇资产管理及外汇现货及衍生

品的买卖业务（含保证金交易）。

（

６

）监管机构允许的其他外汇业务。

在获得相关外汇业务资格后，如涉及《公司章程》的变更，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按照监管机构的要求修

改《公司章程》，并办理相关《公司章程》变更手续及工商变更手续。

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监管要求和业务发展需要组织制定外汇业务相关制度。

表决结果：［

１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参与中证资本市场发展监测中心增资扩股的议案》

同意公司参与中证资本市场发展监测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参股价格为每股一元；参股数量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股；动用资金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表决结果：［

１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融资类业务坏账准备计提标准的议案》

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融资类业务坏账准备计提标准的

公告》（临

２０１４－０６５

）。

表决结果：［

１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２０１５

年第一

次

Ｈ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议案》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

东大会的通知和会议资料将另行公布。

表决结果：［

１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附件

１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修改依据 原文 拟修改

第四章 股东和股东大会

《章程指引》第四十一

条

������第六十四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 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０％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为

自身负债提供反担保的除外）；

（二）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担保对象

提供的担保；

（三） 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

１０％

的担保。

������第六十四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 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为

自身负债提供反担保的除外）；

（二）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

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为自

身负债提供反担保的除外）；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担保对象提

供的担保；

（四） 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

１０％

的担保。

附件

２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变更融资类业务坏账准备计提标准的独立意见

为了提高公司防御风险的能力，保持公司融资类业务稳健经营和持续发展，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金融

企业财务规则》等规定，拟变更融资类业务坏账准备的计提标准。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真审议了本次变

更的相关资料，本着客观、独立、审慎的立场，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融资类业务坏账准备的计提标准符合相关规定，能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能更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次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没有损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同意公司实施本次变更。

独立董事签字：

夏斌、陈琦伟、张鸣、张惠泉、戴根有、刘志敏、肖遂宁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３７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６２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

连带责任。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在上海公司本部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

监事

１１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８

名。李林监事、王益民监事因事请假，委托杨庆忠监事会副主席代为行使表决权；仇夏

萍监事因事请假，委托杜洪波监事代为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杨庆忠监事会副主席主持，会议的召集及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首席风险控

制执行官兼合规总监列席了会议。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融资类业务坏账准备计提标准的议案》

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融资类业务坏账准备计提标

准的公告》（临

２０１４－０６５

）。

表决结果：［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３７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６３

海通证券关于本公司

新增发行

Ｈ

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交易时段后），本公司与各承配人已签订了认购协议，本公司已有条件同意配发及发行

而承配人已有条件同意认购合共

１

，

９１６

，

９７８

，

８２０

股新

Ｈ

股（总面值将为人民币

１

，

９１６

，

９７８

，

８２０

元），认购价为每

股新

Ｈ

股

１５．６２

港元（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新

Ｈ

股相当于 （

ｉ

）于本公告日期已发行

Ｈ

股总数约

１２８．４３％

；（

ｉｉ

）本公司于本公告日期已发行股本总额约

２０．００％

；（

ｉｉｉ

）经发行新

Ｈ

股而扩大之已发行

Ｈ

股总数约

５６．２２％

；及（

ｉｖ

）经发行新

Ｈ

股而扩大之本公司已发行股

本总额约

１６．６７％

（假设本公司股本于本公告日期起至完成日期止期间并无其他变动）。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已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待本公司股东大会和

Ａ

股、

Ｈ

股类别股东

大会（以下简称“类别股东会”）审议批准授出特别授权，从而授权董事会向承配人配发及发行新

Ｈ

股。

载有本次发行的进一步详情连同召开股东大会和类别股东大会的通知，将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发予股

东。 于本公告日期尽本公司所知，除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Ｗａｃｅ

（承配人之一）以外，概无其他股东须在股东大会和类别股东大

会就批准特别授权放弃投票（如果任何其他承配人或其紧密关联人士在类别股东大会及股东大会之日前成为本

公司的股东，则其须在该等会议上就批准特别授权放弃投票）。

本公司将就本次发行向中国有关监管机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递交申请，亦将向香港联交所申请批

准新

Ｈ

股于香港联交所上市及买卖。

本公司已与海通国际、麦格理、瑞银及摩根大通签订协议，确认将其委任为有关承配人认购新

Ｈ

股之联席全

球协调人及联席配售代理。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与各承配人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交易时段后）签订了认购协议，本公司已有条件同意配发及发行

而承配人已有条件同意认购合共

１

，

９１６

，

９７８

，

８２０

股新

Ｈ

股（总面值将为人民币

１

，

９１６

，

９７８

，

８２０

元），认购价为每

股新

Ｈ

股

１５．６２

港元。

二、认购协议

１

、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２

、协议方

（

ａ

）本公司

（

ｂ

）各承配人

董事于作出一切合理查询后深知，尽悉及确信，除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Ｗａｃｅ

以外的各承配人及其各自最终权益拥有人

均为独立第三方。

３

、认购股份

承配人 新

Ｈ

股数目

于本公告日期 紧随配发及发行新

Ｈ

股后（注）

占 已 发 行

Ｈ

股总数概约百

分比

占已发股本

总数概约百

分比

占已发行

Ｈ

股

总数概约百分

比

占已发行股本

总数概约百分

比

总认购价（港元）

Ｄａｗｎ Ｓｔａｔｅ ５６９

，

４２７

，

６２０ ３８．１５％ ５．９４％ １６．７０％ ４．９５％ ８

，

８９４

，

４５９

，

４２４

鼎胜

４９６

，

４７８

，

８００ ３３．２６％ ５．１８％ １４．５６％ ４．３２％ ７

，

７５４

，

９９８

，

８５６

Ｖｏｇｅｌ ２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６１％ ２．５９％ ７．２７％ ２．１６％ ３

，

８７３

，

７６０

，

０００

睿丰

２２３

，

４１５

，

２００ １４．９７％ ２．３３％ ６．５５％ １．９４％ ３

，

４８９

，

７４５

，

４２４

Ａｍｔｄ １４８

，

９４３

，

６００ ９．９８％ １．５５％ ４．３７％ １．３０％ ２

，

３２６

，

４９９

，

０３２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Ｗａｃｅ

１３１

，

４８２

，

０００ ８．８１％ １．３７％ ３．８６％ １．１４％ ２

，

０５３

，

７４８

，

８４０

新华

９９

，

２３１

，

６００ ６．６５％ １．０４％ ２．９１％ ０．８６％ １

，

５４９

，

９９７

，

５９２

总计

１

，

９１６

，

９７８

，

８２０ １２８．４３％ ２０．００％ ５６．２２％ １６．６７％ ２９

，

９４３

，

２０９

，

１６８

注：假设自本公告日期起至完成日期期间，本公司的股本不会发生其他变化并且在此期间内任何承配人均不

会购买本公司的股份（除认购股份外）。

４

、认购价

认购价为每股新

Ｈ

股

１５．６２

港元，并且本公司可酌情根据下列方式调整发行价格：如果

Ｈ

股在认股协议最

后一项先决条件满足之日前

３０

个于香港联交所无干扰进行交易的完整交易日（“完整交易日”）的平均收市价相

比参考价格高或低

２０％

以上，则本公司有权将发行价格上调或下调不超过

１．５６

港元，该等下调后的认购价在任

何情况下皆不得低于

１５．３６

港元（乃

Ｈ

股于认购协议签署日（不包括该日）前最后五个交易日在香港联交所所报

之平均收市价每股

Ｈ

股

１９．２

港元折让

２０％

计算得出）。

认购价较：

（

ａ

）

Ｈ

股于认购协议签署日前

３０

个完整交易日在香港联交所所报之平均收市价每股

Ｈ

股

１６．４４

港元折让约

５％

；及

（

ｂ

）

Ｈ

股于最后交易日在香港联交所所报之收市价每股

Ｈ

股

１８．６０

港元折让约

１６．０２％

。

５

、先决条件

各认购协议的完成须待以下条件达成后方可作实：

（

ａ

）本公司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例及规例取得发行新

Ｈ

股所需股东批准；

（

ｂ

） 本公司自相关监管机构取得发行新

Ｈ

股所需所有同意及批准（包括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

ｃ

） 本公司取得香港联交所批准新

Ｈ

股上市及买卖（且有关批准并无于交割前被取消）。

如果上述任何条件未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或之前（或认购协议订约方可能同意之其他日期）达成，认购协议

将告终止。 如果

Ｈ

股在认购协议最后一项先决条件满足之日前

３０

个完整交易日的平均收市价相比参考价格低

４０％

或以上，承配人有权终止认购协议，但需向本公司支付相当于（经调整之前）总认购价

１．００％

的款项。

６

、完成

各认购协议将于条件达成后第五个营业日或本公司与相关承配人可能同意的其他日期完成。

三、所得款项用途及发行新

Ｈ

股的理由及益处

发行新

Ｈ

股的所得款项总额预计为

２９

，

９４３．２

百万港元（假定不发生发行数量或发行价格调整），将用于本公

司于中国的融资融券业务、约定购回、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结构化产品销售交易业务以及直投业务的拓展以及

补充现有流动资金，支持本公司业务持续增长。

募集所得资金拟用于以下用途：

（

１

） 约

６０％

用于发展本公司的融资融券类业务；

（

２

） 约

１５％

用于发展本公司的约定购回以及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

（

３

） 约

１０％

用于发展本公司的结构化产品销售交易业务；

（

４

） 约

５％

用于增资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发展本公司的直投业务； （

５

） 约

１０％

用作补充本公司的营运资

金。

经考虑（其中包括）发行新

Ｈ

股的上述理由及益处，董事认为根据认购协议拟进行

的交易及发行新

Ｈ

股符合本公司及股东整体利益。

四、特别授权

本公司将于类别股东大会及股东大会上提呈决议案，以寻求股东批准授出特别授权，从而授权董事向承配

人配发及发行新

Ｈ

股。

五、发行新

Ｈ

股对本公司股权架构的影响

股东

于本公告日期 紧随配发及发行新

Ｈ

股后（注）

股份数目 约占百分比 股份数目 约占百分比

承配人

１０

，

３９３

，

２００ ０．１１％ １

，

９２７

，

３７２

，

０２０ １６．７６％

Ａ

股股东

８

，

０９２

，

１３１

，

１８０ ８４．４３％ ８

，

０９２

，

１３１

，

１８０ ７０．３６％

其他

Ｈ

股股东

１

，

４８２

，

１９６

，

８００ １５．４６％ １

，

４８２

，

１９６

，

８００ １２．８８％

总计

９

，

５８４

，

７２１

，

１８０ １００．０％ １１

，

５０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注：假设自本公告日期起至完成日期，本公司的股本不会发生其他变化并且在此期间内任何承配人均不会

购买本公司的股份（除认购股份外）。

六、过往十二个月的募集资金情况

除本公告披露外，本公司于本公告日期前过往十二个月并无进行发行本公司股本证券有关的任何募集资金

情况。

七、一般资料

本公司将召开类别股东大会及股东大会，以批准特别授权。

载有认购和发行新

Ｈ

股的进一步详情连同召开类别股东大会及股东大会通告的通函，将在切实可行的情况

下尽快寄发予股东。 于本公告日期尽本公司所知，除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Ｗａｃｅ

（承配人之一）以外，概无股东须在类别股东大

会及股东大会上就批准特别授权放弃投票（如果任何其他承配人或其紧密关联人士在类别股东大会及股东大会

之日前成为本公司的股东，则其须在该等会议上就批准特别授权放弃投票）。

本公司将就发行新

Ｈ

股向中国有关监管机关（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递交申请。 本公司亦

将向香港联交所申请批准新

Ｈ

股于香港联交所上市及买卖。

八、委任联席全球协调人及联席配售代理

本公司已与海通国际、麦格理、瑞银及摩根大通签订协议，确认将其委任为有关承配人认购新

Ｈ

股之联席全

球协调人及联席配售代理。

就董事所深知、尽悉及确信，除海通国际之外，每名联席全球协调人及联席配售代理均为独立于本公司且并

非本公司之关连人士的第三方。 海通国际为本公司间接子公司。

认购事项须待认购协议所载的条件达成后方告完成，因此，认购和发行

Ｈ

股还具有不确定性。 股东及潜在投

资者在买卖股份时务必谨慎行事。

九、有关本公司的资料

本公司为中国领先的全方位证券公司，拥有一体化的业务平台、庞大的营业网络以及雄厚的客户基础。 本公

司提供全方位的金融产品及服务，在中国境内主要专注于包括证券及期货经纪（包括融资融券）、投资银行、资产

管理、自营交易、直接投资及融资租赁在内的六项主要业务。 本公司同时在海外提供多样化的证券产品及服务。

十、有关承配人的资料

据本公司所知：

１． Ａｍｔｄ

为一间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之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投资业务。

２． Ｄａｗｎ Ｓｔａｔｅ

为一家于英属维京群岛注册成立的公司， 由

Ｈａｉｘｉ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ｕｎｄ

（

Ｆｕｊｉａｎ

）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最终拥有，而

Ｈａｉｘｉ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ｕｎｄ

（

Ｆｕｊｉａｎ

）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由

Ｈａｉｘ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

，

Ｌｔｄ．

创办及管理。

Ｈａｉｘ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

，

Ｌｔｄ．

由

ＳＤＩＣ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Ｃｏ．

，

Ｌｔｄ．

、福建

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

Ｆｕｂｏｎ Ｘｉｎｇｊｉ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

，

Ｌｔｄ．

于中国共同成立，主要从事投资能源、设备制

造及金融行业企业和提供相关管理咨询服务。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ＳＤＩＣ

）是

Ｈａｉｘｉ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

，

Ｌｔｄ．

的实际控制人。

３．

睿丰为一间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在香港注册成立之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资产管理和咨询业务。

４．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Ｗａｃｅ

为一家在香港成立的投资管理和投资咨询公司， 其管理投资基金并为其提供咨询服务。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Ｗａｃｅ

隶属于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Ｗａｃｅ

集团，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Ｗａｃｅ

集团于

１９９７

年成立，并从事全球长仓╱短仓股票。截至

本公告之日期，透过其管理和咨询的若干基金和管理账户，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Ｗａｃｅ

持有本公司

１０

，

３９３

，

２００

股

Ｈ

股，占本

公司已发行

Ｈ

股总数约

０．７０％

，占本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约

０．１１％

。

５．

鼎胜为一间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在香港注册成立之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资产管理和咨询业务。

６．

新华由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ＮＣＡＭ

”）和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ＮＣＬ

”）共同设立并持有，

ＮＣＡＭ

和

ＮＣＬ

分别持有其

６０％

和

４０％

股权。 新华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为

ＮＣＬ

的境外资产配置和投资平台。

ＮＣＬ

由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控制， 是一家全国性的人寿保险公司并于人寿保险领域具有领先市场份额。

ＮＣＬ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在香港联交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双重上市，股份代号分别为

ＨＫ．１３３６

和

ＳＨ．６０１３３６

。

ＮＣＡＭ

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成立为一家专门资产管理公司，

ＮＣＬ

控制其

９７％

以上的股权。

ＮＣＡＭ

的业务范围包括管理自有和

保险基金、投资委托、与基金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

７． Ｖｏｇｅｌ

为一家于英属维京群岛注册成立的公司，并由史静女士全资拥有。 该公司于本次配售中的认购由

史玉柱先生担保。 该公司主要从事投资控股业务，曾投资香港及中国多项工业项目，行业覆盖网上娱乐、房地产、

健康及若干工业及金融板块。

十一、释义

在本公告内，除文义另有所指外，下列词汇具有以下涵义：

「

Ａ

股」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之内资股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并以人民币认购

及买卖

「

Ａｍｔｄ

」

Ａｍｔ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承配人之一，其资料载于「有关承配人的资料」

「董事会」 本公司董事会

「营业日」 香港和中国的银行通常开门营业的任何日子（不包括星期六）

「类别大会」

Ｈ

股及

Ａ

股持有人召开的单独会议，藉以考虑及酌情批准（其中包括）特别授权

「本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于中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

Ｈ

股于香港联交所上市

（股份代号：

６８３７

），其

Ａ

股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份代号：

６００８３７

）

「完成」 根据认购协议的条款完成发行新

Ｈ

股

「关连人士」 具有香港上市规则赋予该词的涵义

「

Ｄａｗｎ Ｓｔａｔｅ

」

Ｄａｗｎ Ｓｔａｔ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 承配人之一，其资料载于「有关承配人的资料」

「董事」 本公司董事

「股东特别大会」 本公司将召开的股东特别大会，借以考虑及酌情批准（其中包括）特别授权

「

Ｈ

股」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之境外上市外资股份，于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并以港

元认购及买卖

「海通国际」 海通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港元」 香港法定货币

「香港」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香港上市规则」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香港联交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睿丰」 睿丰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承配人之一，其资料载于「有关承配人的资料」

「摩根大通」

Ｊ．Ｐ． Ｍｏｒｇ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ｐｌｃ

「最后交易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即本公告刊发前

Ｈ

股在香港联交所的最后交易日

「麦格理」 麦格理资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Ｗａｃｅ

」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Ｗａｃｅ Ａｓｉ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承配人之一，其资料载于「有关承配人的资料」

「鼎胜」 鼎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承配人之一，其资料载于「有关承配人的资料」

「新华」 新华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承配人之一，其资料载于「有关承配人的资料」

「新

Ｈ

股」

根据认购协议按认购价将发行及配发予承配人的合共

１

，

９１６

，

９７８

，

８２０

股

Ｈ

股，各为「新

Ｈ

股」

「承配人」

Ａｍｔｄ

、

Ｄａｗｎ Ｓｔａｔｅ

、睿丰、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Ｗａｃｅ

、鼎胜、新华及

Ｖｏｇｅｌ

的统称

「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惟仅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

「参考价格」

１６．４４

港元，系

Ｈ

股在认购协议签署日（不含当日）之前

３０

个完整交易日的平均收市价

「人民币」 人民币，中国法定货币

「股份」

Ａ

股及

Ｈ

股的统称

「股东」 本公司股东

「特别授权」

将于类别大会及股东特别大会向股东寻求的特别授权，藉以授权董事根据认购协议配发及

发行新

Ｈ

股

「认购协议」

本公司与承配人就承配人认购新

Ｈ

股所分别订立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的认购协议的

统称，各为「认购协议」

「认购价」 每股新

Ｈ

股

１５．６２

港元的认购价，并可能根据认购协议进行调整

「瑞银」

ＵＢＳ ＡＧ

香港分行

「

Ｖｏｇｅｌ

」

Ｖｏｇｅ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承配人之一，其资料载于「有关承配人的资料」

「

％

」 百分比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３７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６４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

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

2014

年

12

月

19

日在公司以现场会议加电话会议

的形式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同意按照中国证监会最新颁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

引》（

2014

年第二次修订）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 现就《公司章

程》的具体修改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章程》修改对照表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六十四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 须经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一） 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２０％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为自身负债提供反担保的

除外）；

（二）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三） 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的

担保。

������第六十四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一） 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５０％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为自身负债提供反担保的

除外）；

（二）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的

３０％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为自身负债提供反担保的除

外）；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四） 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的

担保。

本次《公司章程》的修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经监管机构批准后生效。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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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０６５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

融资类业务坏账准备计提标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金融企业财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基于审慎性原则和融资类业务的风险性质，公司决

定变更融资类业务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本事项属于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

用法处理，无需对以前年度进行追溯调整，因此不会对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告产生影响。 经对本年末融资类业务

规模进行预测，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提取融资类业务坏账准备并影响利润总额预计为

１．７０

亿元人民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融资类业务坏账准备计提标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会计

师事务所均对此次融资类业务坏账准备计提标准变更作出了说明。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融资类业务坏账准备计提标准变更情况概要

（一）变更日期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二）变更原因

融资类业务包括融资融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等。 融资类业务是公司根据对客户的

征信或尽职调查，向客户出借资金或者证券，并收取担保品的交易行为，此类业务存在一定的信用风险、市场风

险、法律风险等。

为了提高公司防御风险的能力，保持公司融资类业务稳健经营和持续发展，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金融

企业财务规则》等规定，决定变更融资类业务坏账准备的计提标准。

（三）变更内容

公司原融资类业务坏账准备计提标准为：在资产负债表日，对于业已形成的客户未能如期、足额还款或还券

等情况，按照个别计提法计提坏账准备。

变更后的融资类业务坏账准备计提标准为：公司对融资类业务的客户进行甄别和认定，对于有充分客观证

据、可识别具体损失的融资类业务项目，根据客户状况和可能损失金额，分析交易对手的资产运作、抵押证券、担

保比例以及偿债能力等，采用专门的方法对资产进行单独减值测试，依此计提专项坏账准备；对于未计提专项坏

账准备的融资类业务，根据融资类业务资产分类按一定比例计提坏账准备。

（四）本次融资类业务坏账准备计提标准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本事项属于会计估计变更，应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无需对以前年度进行追

溯调整，因此不会对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告产生影响。

经对本年末融资类业务规模进行预测，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提取融资类业务坏账准备并影响利润总额预计为

１．７０

亿元人民币。

二、董事会关于公司融资类业务坏账准备计提标准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融资类业务坏账准备计提标准变更是为了提高公司防御风险的能力，保持公司融资

类业务稳健经营和持续发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金融企业财务规则》等规定，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同意本次计提标准的变更。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议了本次融资类业务坏账准备计提标准变更的相关资料，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公司

本次变更融资类业务坏账准备的计提标准符合相关规定，能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能更客观、公允地反

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次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等规定，没有损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 同意公司实施本次变更。

四、监事会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融资类业务坏账准备计提标准的变更符合有关政策规定，能更客观、公允地反

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实施本次变更。

五、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认为： 我们对海通证券融资类业务坏账准备计提标准变更情况说明所载资料进行了检

查，未发现海通证券此次变更事项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

和差错更正》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变更融资类业务坏账准备计提标准的独立意见

（四）监事会关于公司变更融资类业务坏账准备计提标准的意见

（五）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公司变更融资类业务坏账准备计提标准的检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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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东所持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17

日接到公司股东高靖娜女士通知，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50,000,

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82%

）因已还清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文晖支行的借款，于

2014

年

12

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了上述股权解质手续。

同时高靖娜女士所持有的本公司

50,00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82%

）质押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高靖娜女士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

于

2014

年

12

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上述股权质押手续， 质押期限从

2014

年

12

月

15

日起押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止。

截止本公告日，高靖娜女士持本公司股份

100,000,000

股，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63%

。 其中质押

10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63%

。

特此公告。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558

证券简称：莱茵置业 公告编号：

2014-082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控股股东质押部分限售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17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莱

茵达控股集团

"

）通知，莱茵达控股集团所持有的本公司

40,000,000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占

本公司总股本的

4.65%

）质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文晖支行（以下简称

"

浦

发银行文晖支行

"

）

,

为莱茵达控股集团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莱茵达控股集团于

2014

年

12

月

1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上述股权质押手续，质押期限从

2014

年

12

月

16

日起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止。

截止本公告日， 莱茵达控股集团共持有

405,125,000

股股票被质押

,

占公司总股本的

47.14%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315

，

125

，

000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6.66%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90,

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47%

。

特此公告。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558

证券简称：莱茵置业 公告编号：

2014-083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重大事项自

2014

年

11

月

17

日上午

开市起停牌，并于

2014

年

12

月

15

日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因筹划关于公司

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12

月

15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目前，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工作。 根据《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

忘录的有关规定，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公司股票将继续停

牌。

停牌期间，按照相关规定，公司至少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特此公告。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股票代码：

002318

股票简称：久立特材 公告编号：

2014-112

可转债代码：

128004

可转债简称：久立转债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久立转债”赎回事宜的第十五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

"

久立转债

"

（转债代码：

128004

）赎回价格：

103

元

/

张（含当期利息，利率为

0.5%

，且当期

利息含税），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登记

结算公司

"

）核准的价格为准。

2

、

"

久立转债

"

赎回日：

2014

年

12

月

24

日

3

、发行人资金到帐日（到达结算公司账户）：

2014

年

12

月

29

日

4

、投资者赎回款到帐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5

、

"

久立转债

"

停止交易和转股日：

2014

年

12

月

24

日

根据安排，截至

2014

年

12

月

23

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

"

久立转债

"

将被强制赎回，特提

醒

"

久立转债

"

持券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一、赎回情况概述

1

、触发赎回情形

"

久立转债

"

于

2014

年

2

月

25

日发行，

2014

年

3

月

14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2014

年

9

月

4

日起进入转股期。 公司

A

股股票自

2014

年

10

月

16

日至

2014

年

11

月

26

日连

续三十个交易日中已有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19.76

元

/

股）的

130%

（

25.688

元

/

股），已触发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或本公司

"

）《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赎回

"

久立转债

"

的议案》，决定行使

"

久立转债

"

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的

103%

（含当期利息）

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

"

久立转债

"

。

2

、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第十三条

"

赎回条款

"

中第二点

"

有条件赎回

"

条款

的约定：在本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本公司股票任意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20

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

（含

130%

），本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的

103%

（含当期计

息年度利息）的赎回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

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赎回实施安排

1

、赎回价格

103

元

/

张（含当期利息，利率为

0.5%

，且当期利息含税），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登记结算公

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2

、赎回对象

2014

年

12

月

23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所有

"

久立转债

"

。

3

、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

1

）公司将在首次满足赎回条件后的

5

个交易日内（即

2014

年

12

月

3

日前）在证监会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至少刊登赎回实施公告

3

次，通告

"

久立转债

"

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

项。

（

2

）

2014

年

12

月

24

日为

"

久立转债

"

赎回日。 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日前一交易日

（

2014

年

12

月

23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

久立转债

"

。 自

2014

年

12

月

24

日起，

"

久立转债

"

停

止交易和转股。 本次有条件赎回完成后，

"

久立转债

"

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

3

）

2014

年

12

月

29

日为

"

久立转债

"

赎回款的公司付款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为赎回款

到达

"

久立转债

"

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

"

久立转债

"

赎回款将通过股东托管券商直接划入

"

久

立转债

"

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

4

）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

7

个交易日内，在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回结

果公告和可转债摘牌公告。

4

、其他事宜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郑杰英、寿昊添

电话：

0572-2539041

；

0572-2539125

传真：

0572-2539799

联系地址：浙江省湖州市中兴大道

1899

号（吴兴区八里店久立不锈钢工业园区）

三、其他须说明的事项

1

、

"

久立转债

"

赎回公告刊登日至赎回日前，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

"

久

立转债

"

可正常交易和转股。

2

、

"

久立转债

"

自赎回日（即

2014

年

12

月

24

日）起停止交易和转股。

3

、

"

久立转债

"

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股申报。 各

证券公司会提供各自的服务平台（如网上交易、自助委托或人工受理等），将投资者的转股申报

发给交易所处理。

投资者在委托转股时应输入：（

1

）证券代码：拟转股的可转债代码；（

2

）委托数量：拟转为股

票的可转债数量，以

"

张

"

为单位。 当日买入可转债可以当日转股，所转股份于转股确认成功的

下一交易日到投资者账上。

四、备查文件

1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2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2178

证券简称：延华智能 公告编号：

2014-107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已于

2014

年

12

月

7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14

年

12

月

8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披露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101

）。 近日，公司与绿地集团长春绿洋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购房意向书》（以下简称

"

《意向书》

"

），拟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988.0256

万元为公司长春区域中心购置办公用房。 现

将《意向书》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交易对方情况

公司名称：绿地集团长春绿洋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南环路

190

号

法定代表人：樊华

注册资本：

9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凭资质证经营），房地产咨询，经销建筑材料、五金、木制品、

金属材料。

公司与绿地集团长春绿洋置业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意向书》主要内容

（一）拟购买房产的基本情况

房产位置：长春市南关区南三环城路

1088

号

建筑面积：

1526.9

平方米

土地使用年限：

2047

年

7

月

30

日止

（二）买卖双方：

卖方：绿地集团长春绿洋置业有限公司

买方：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房产总价款：人民币

1988.0256

万元

（四）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时间：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

（五）协议生效时间：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三、风险提示

该《意向书》的签订，仅作为公司购买办公用房的框架性、意向性协议，有关具体内容尚需签

订正式相关合同予以明确， 且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因此上述事项均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公司与绿地集团长春绿洋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购房意向书》

特此公告。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2652

证券简称：扬子新材 公告编号：

2014-12-08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因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12

月

8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8

日、

12

月

15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苏

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4-12-01

）、《苏州扬子江新

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4-12-02

）。

截止日前，该重大事项正在积极筹划中，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

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

请，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12

月

22

日开市时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密切关注事项进展情

况，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特此公告！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2

月

22

日


